附件2：
关于制订《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服务性
收费和代收费的通知》有关情况的说明
原市物价局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政府纠风办2010年联合制订印发了《转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的出台对于规范我市教育收费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根据国家、省有关教育收费调整政策规定，结合实际工作的发展，市发展和改革局草拟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制订理由
一是根据《汕头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规定，原市物价局四部门联合制订的《通知》有效期已满，属失效文件；二是根据国家、省有关中小学教育收费管理政策法规的精神，尤其是近几年来，国家、省为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先后对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项目进行了调整。原市物价局四部门联合制订的《通知》在执行过程中，部分政策已发生了变化。为贯彻落实国家、省有关教育收费政策，加强我市教育收费管理，有必要制订出台规范我市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政策文件，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行为，更好地维护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市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二、制订主要依据
1、省物价局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纠风办《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通知》（粤价函〔2009〕238号）；
2、《省物价局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纠风办关于暂停部分教育收费项目的通知》（粤价〔2013〕93号）；
3、《转发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2014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粤教监〔2014〕1号)；
4、《转发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粤教后勤〔2015〕2号）；
5、市教育局等四部门转发《关于印发<广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有关事项管理办法>修订意见》的通知（汕市教〔2011〕80号）；
6、《省物价局省教育厅关于中小学代购教辅材料收费问题的通知》（粤价〔2014〕38号）。
三、主要问题说明
1、关于对中小学服务性收费中校外活动费、中小学生伙食费、校车费的收费标准，我们之所以未提出具体的收费标准报市政府批准，而是提出其收费标准由学校提出方案，报同级教育部门审核后，由同级价格主管部门批准执行。其理由有二：一是考虑到这些收费项目，差别较大。如校外活动费，可能发生的组织学生效游或夏令营等活动，其收费的前提必须是遵循学生自愿原则，且在实际操作中要求做到即时发生，即时收取，据实结算，其收费标准千差万别，所以难以对其制订出统一的收费标准。校车费也是如此，各有关学校的交通接送车辆条件不同，路途远近差距较大。二是在审批的管理权限上实行分级管理，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广东省定价目录（2015版）（粤府办〔2015〕42号）中明确规定：“对《定价目录》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市管市属及所辖城区公办中小学，县管县属及县属以下公办中小学。由本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负责具体工作”。原省物价局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通知》（粤价函〔2009〕238号）中也有类似规定。
2、关于校园一卡通工本费的问题。《省物价局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纠风办关于暂停部分教育收费项目的通知》（粤价〔2013〕93号）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学校首次为学生办理学生证、借书证、毕业证、就餐卡或校园一卡通等证卡不得收取工本费。学生申请额外补领校园一卡通，学校暂按15元/张收取工本费。因此，将校园一卡通工本费表述为：“校园一卡通工本费。首次为学生办理校园一卡通不得收取工本费。学生申请额外补领校园一卡通，学校暂按15元/张收取工本费”。
3、关于对校服管理的问题。根据省教育厅等三部门《转发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粤教后勤〔2015〕2号）精神，城镇中小学校服费的管理部门为教育、工商、质监部门。因此，对校服管理问题的表述为：“城镇中小学校服费。城镇中小学组织学生购买校服要从严控制校服数量。校服的制作实行公开招投标，以降低费用。招投标办法由市教育、工商、质监部门制定”。
4、普通高中学生体检费。根据市教育局等四部门转发《关于印发<广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有关事项管理办法>修订意见》的通知（汕市教〔2011〕80号）规定：我市中小学生体检必检项目的费用为小学、初中、高中入学新生31元，其它年级13元。因此，对学生体检费问题的表述为：“学生体检费。小学、初中、高中入学新生31元，其它年级13元。体检项目按市教育局、卫生局、财政局、物价局转发《关于印发<广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有关事项管理办法>修订意见》的通知（汕市教〔2011〕80号）的规定执行”。
5、新增“代购教辅材料费”作为中小学代收费项目。根据《省物价局省教育厅关于中小学代购教辅材料收费问题的通知》（粤价〔2014〕38号）规定，新增“代购教辅材料费”作为中小学代收费项目，具体表述为：
代购教辅材料费：学校可以为学生统一代购本地区从省推荐目录中选用的教辅材料，必须遵循自愿原则，由学生提出书面申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校或学生购买任何教辅材料，不得进入学校宣传、推荐和推销任何教辅材料。

学校为学生无偿代购教辅材料，应按实际购进价收取费用，不得以损耗等名义向学生加收价款。学校购进教辅材料单价不得高于政府规定的零售指导价最高标准。

代购教辅材料费可于上一学期末预收，最迟于当个学期末按“多退少补”的原则据实结算，并向学生家长公布。
6、根据国家、省的规定，校外活动费中的少先队雏鹰争章活动、看电影已明确为暂停的收费项目；城镇小学生午休管理和课后的项目，不再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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